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举报信 

之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意见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硕股份”）拟发行股份购买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华创证券因承办厦

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威”或“发行人”）2013 年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项目被举报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关于华创证券的履职情况 

根据华创证券提供的尽职调查底稿、内核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

对华创证券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组成员访谈，华创证券在尽职

调查期间按照《证券公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指引》（以下称“《尽

调指引》”）的要求，实施了如下调查程序：访谈圣达威管理层，查阅企业相关资

料，参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查询网上公开信息及政府部门的档案登记资料。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华创

证券按照《尽调指引》的要求开展工作，利用了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且

主动与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了沟通。在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华创证券出具了尽职

调查报告，并履行了内核程序。 

2015 年 1 月，根据有关举报，贵州证监局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华创证券承

销圣达威中小企业私募债项目进行了专项核查；2015 年 2 月，深交所向华创证

券发出问询函，华创证券亦按要求进行了自查及回复；2015 年 4 月，中国证券

业协会对华创证券进行现场检查；2016 年 5 月，华创证券按照上交所要求，就

此事项向其提交了《关于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



目情况说明》。 

根据华创证券提供的尽职调查底稿、内核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华创证券在承办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中履行的尽职调查

程序符合《尽调指引》的要求；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创证券不存在

因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受到监管部门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的

情形。 

二、关于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备案、发行、登记及

存续期管理等事项 

根据华创证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有关书面说明，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项目所涉及的备案、发行、登记及存续期管理情况如下： 

1．根据深交所 2013 年 5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接受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备案的通知书》（深证上［2013］144 号），深交所已接受

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备案，募集资金规模为 5,000 万元。 

2．根据华创证券提供的《关于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第一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进行转让的公告书》，圣

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 2,500 万元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到

账，并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完成登记工作并在深交所挂牌转让（证券简称：13

圣达 01，证券代码：118106），债权人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27 日，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 2,500

万元到账，债权人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于圣达威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供

本次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华创证券发现问题后对此展开了核查并督促圣达威尽

快履行相关手续和程序。在核查过程中，华创证券发现圣达威和相关投资管理机

构的人员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华创证券据此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圣

达威因发行债券涉嫌犯罪一案已被立案侦查，其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人员已被依法

批准逮捕。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此案仍在刑事司法程序过程中，第二

期私募债券未进行登记。 



3．两期债券发行后，华创证券均指派专人负责后续登记上市与督导工作。

在存续期间，华创证券完成了如下管理工作：对第一期债券发行办理登记上市；

针对第二期债券发行后圣达威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供验资报告的问题开展相应核

查工作；2014 年 3 月 10 日，根据对圣达威现场核查的情况，向投资人和担保人

发出了《关于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重大事项的

函》，提示各方注意发行人风险；2014 年 4 月 1 日，向圣达威发出了《关于提供

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相关材料的函》，要求其提供投资者要求的材料；2014

年 5 月 15 日和 2014 年 6 月 25 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将相关

情况报告深交所，在其投资者专区披露；2014 年 5 月 21 日，根据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华创证券向圣达威发出了《关于要求发行人提前偿债的通知》，

向担保人发出了《关于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提前偿债的通知》；鉴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为圣达威第一期债券的第一次付息日，华创证券积极督促泉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履行偿债保障金专户监管义务，并督促圣达威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2014 年 5 月 28 日，在收到关于圣达威偿债保障金专户余额为零的通

知后，华创证券立即向圣达威发出《关于应付利息划入偿债保障金的通知》，向

担保人发出《关于要求担保人履行代偿义务的通知》，并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向

深交所提交了《关于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一

期）无法支付利息情况的汇报》，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再次向担保人发出了《关

于要求担保人履行代偿义务的通知》；在发现圣达威和相关投资管理机构的人员

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后，华创证券于 2014 年 12 月向公安机关报案。 

三、关于圣达威及其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人员涉及的刑事事项 

根据贵阳市公安局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圣达威因涉嫌

犯罪被立案侦查；根据华创证券书面说明，2015 年 6 月，圣达威法定代表人章

爱民等人已被批准逮捕。目前，此案仍在刑事司法程序过程中。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创证券在承办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项目中履行的尽职调查程序符合《尽调指引》的要求；截至本专项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华创证券不存在因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而受到监

管部门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华创证券承办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项目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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